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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活态：从历史静物走向共生遗产
——西安明城区保护规划策略

李昊，刘珈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西安 710054

摘要 回顾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历史，针对历史城市“保护性破坏”与“建设性破

坏”的现实困境，讨论中国历史城市保护在观念、原则、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文化

遗产”保护观念发展变革的解读，梳理了西安明城区遗产资源的本底和特征，在“历史厚度”

和“活态持续”方面，提出从历史静物走向共生遗产的保护观念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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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2年国务院确定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在

《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名单的报告》中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体系逐渐形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

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3个层次。

文物保护作为历史城市保护的起点，直接决定和

影响着保护观念、实施路径和具体实践的开展。《左传·

桓公二年》中有“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

之，声明以发之”，此“文物”指用于约束百官的礼乐典

章制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器物与遗址。唐朝诗人骆

宾王在《夕次旧吴》一诗中写道：“文物俄迁谢，英灵有

盛衰”，晚唐诗人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

古同”，此时的“文物”概念已等同于“古物”，具有现代

“文化物证”的涵义。北宋时期，以吕大临《考古图》为

代表，研究青铜、石刻的金石学兴起，之后研究范围扩

大到各种古代器物。

1753年，全世界第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

馆——大英博物馆成立，19世纪中叶，西方现代考古学

的建立标志着文物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开

始得到全面认识，文物保护的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

20—3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1930年国民政府颁

布《古物保存法》[1]，1935年北平市政府出版《旧都文物

略》，同年成立了专门负责研究、修整古代建筑的“旧都

文物整理委员会”，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序幕拉开为现

代“文物保护”观念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整个社会

开始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作为人群聚落存

在的城市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文物，以“博物展示”为主

要特征的静态保护观念适用于器具型文物，对历史城

市保护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保护性破

坏”的重要原因，与“建设性破坏”共同作用于当下的城

市历史环境[2]中。本文在对西安明城区保护历程和现

实问题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世界遗产观念的演进，提出

从历史静物走向共生遗产的保护观念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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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

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历史文

化资源丰厚，人文风土特征显著。历史名城的保护工

作在1949年后得到了各方重视，特别是明城区，在历版

城市总体规划中均有明确的保护性原则。

1.1 第1版总体规划

西安市第 1版总体规划（1953—1972年）强调工业

职能的重要性，城市性质为“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

织为主的工业城市”，城市空间布局受到《雅典宪章》所

代表的现代主义规划理念的影响，形成明确的功能分

区。当时明城墙内基本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空间格局和

建筑风貌，规划中确定了明城墙范围内应予以保留的

古建筑物，但只注重于本体保护，遗址及古建筑周围并

没有划定明确的保护范围。明城墙等重要历史建筑于

196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第2版总体规划

第2版总体规划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1980—2000
年），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西安城市性质调

整为“一座保持古城风貌，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

学、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

次规划明确提出了对西安古城保护的要求，并确定了

“显示唐长安城的宏大规模，保持明清西安的严整格

局，保护周、秦、汉、唐重大遗址”的古城保护原则，对遗

址、古建筑进行了保护范围的划分，表明规划中已有对

遗产及其周围环境保护的考虑。1982年2月，西安成为

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工作的全面开展。

1.3 第3版总体规划

20世纪 90年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着社会转型

期特有的矛盾与复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

生活品质下降、交通拥挤等城市问题逐渐凸显，有不少

遗存遭到破坏，于是遗产保护领域有了新的尝试。西

安第3版总体规划对历史街区、古城墙及其范围等都有

了详细的划定，并确立了严格的保护与改造的原则。

2002年 8月，《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条例》中明确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即“西

安市行政区域内体现西安历史文化的古遗址区域、古

城墙及其以内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域”。2005年 10
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Mon⁃
uments and Sites，ICOMOS）第 15届全体大会在西安召

开，大会通过《西安宣言》，旨在强调遗址及其“环境”和

“背景”的重要性。

1.4 第4版总体规划

2008年 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西安市城市总体

规划（2008—2020年）》，规划明确要使西安“逐步建设

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城市”，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方面强调“实施新旧分治”，重点关注处理保护与

建设的关系；保护视野上也逐步扩大，从只重视明城区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思路，到逐步建立市域内历史名

城的保护框架，保护内容与对象也进一步扩充到地形

地貌、城市格局、非物质遗产等方面。《西安城墙保护条

例》于 2009年 11月起正式实施，进一步凸显明城墙的

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2017年 12月 1日《西安市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西安市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 西安明城区历史环境保护现实

同中国大多数历史城市一样，在城市快速发展进

程中，尽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依然无法抵御经济发展的强大洪流，普遍存在“建设性

破坏”与“保护性破坏”等现象。

2.1 城市历史环境的“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

改革开放 40年来，以效率为导向的增长主义催动

经济快速发展，物质建设成就巨大。城市化率从 1977
年底的 17.55%跃升到 2017年底的 58.52%，将近 5倍的

城市人口增幅清晰地投射在城市的空间扩张上，国内

生产总值（GDP）和城市形象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

主要指标。空间产出效能低下且“破烂不堪”的城市历

史环境没有得到正确的价值确认，被简单地等同于“低

洼地段”或“棚户地区”，在打着“旧城改造”的旗号下，

经过土地再开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种“建设性破

坏”代价巨大，尤其在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实行“文化复

兴”的历史时期，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建筑以及碎片化

残留其间的文物建筑和“风貌”式假古董充斥其中。

假古董在中国盛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传统的“文

物”视野。就文物建筑本体而言，为追求历史形象的原

真性和历史街区风貌的统一性，将建筑按照同一时期

的风貌修葺一新或将历史地段中非同时期的真实建筑

拆除，代之以仿古建筑。历史环境丧失了城市生长演

替的场所真实感，成了穿着古代戏服的演出秀场。就

62



科技导报2019，37（8） www.kjdb.org

文物建筑所在环境而言，被列为文物建筑的房屋得到

专门关照，而周边环境在“保护”的介入下常常被清理

得干干净净，历史环境氛围荡然无存。文物建筑正如

博物馆中的文物器具一般，成为仅供人观瞻的“失去了

生命”的历史标本，弥漫着浓浓的“福尔马林”味道。如

此保护，完全忽略了建成环境的生命属性和活力内涵，

割裂了物质形态与内在生活的本质关联，被“保护”之

后的建筑与地段失去了真实的存在意义，无法发挥真

正的文化价值。

2.2 西安明城区的3类“保护”

西安明城区是历史片区的典型代表，同样经历过

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而保护观念滞后造成的“保护

性破坏”更不容忽视，突出表现为“存此不存彼”的风貌

式保护、“见屋不见境”的孤岛式保护、“见物不见人”的

标本式保护（图1）。

1）“存此不存彼”的风貌式保护。只注重建筑“形”

的风格标签，忽略历时的多元价值。文物建筑被贴上

特定时代标签，在保护的旗号下，拆除不符合标签的、

真实的历史建筑，取而代之同标签的仿古建筑。对历

史资源的片段化认知造成西安明城区时间片段化和空

间片段化，严重破坏了城市持续生长的生命特征，单一

风貌的仿古街造成文化与精神的失落，文化被孤立地当

做一个个牌位列于城市当中，损害了文化的生命价值。

2）“见屋不见境”的孤岛式保护。只关注建筑“体”

的单一存在，忽略共时的环境场所属性。文物建筑与

周边环境脱离，原本完整的场所信息被割裂，历史空间

的原生环境完全被破坏。历史建筑散落在现代尺度的

巨大建筑面前，如同古代的文人玩具，落魄而孤立，基

本丧失了原有的环境本底，成为一个个散落现代都市

中的文化孤岛。城市文脉缺乏精神气质上的联系和空

间关系上的持续性，城市特色缺少了基本的支撑。

3）“见物不见人”的标本式保护。只关注建筑“物”

的文化属性，忽略基本的人居职能。文物建筑与人的

生活脱离，原本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所成了毫无生机的

文化展示场，仅能供人参观缅怀；原本真实的场地、建

筑与生活关联被肢解，原住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市

井气息被游客摩肩接踵、喧嚣热闹的商业氛围取代，文

化的活的生命力荡然无存，传统积淀的文化底蕴和人

情风俗也随之消失，仅留下空的形式外壳。

3 基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演进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签署，“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作为比

文物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知；2005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国对

“文物”概念的认知开始被“文化遗产”所代替。文化遗

产保护的历程同样经历了从保护内容、保护范围、保护

内涵逐渐深入的过程。“过去 50年间，国际社会开始对

现代主义运动所定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范式进行了彻

底修改，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和专业体系支持遗产

保护。这一趋势推动了把历史城市作为一个遗产类型

进行保护的进程，也促进了城市保护概念在国际上的

普及”[3]。

3.1 保护1.0——“物”的形态保护

1849年，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建筑的七

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中强调“建筑

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4]，人们对建筑

的保护起于对“纪念性”的认知，保护也包括具有考古、

科学及美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遗址等。

1931年，在雅典召开的“第 1届历史纪念物建筑师

及技师国际会议”发布《The Athens charter for the resto⁃
ration of historic monuments》（《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

的雅典宪章》，简称《修复宪章》），指出“应保护具有艺

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的纪念物”[5]。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下，历史建筑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古迹文物，大多采取

“维持原状”的静态保存方式。因此，在保护对象的认

知上，只有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或者在人们的现

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用途的“物”才会被列入保护范围，

而在人们心中不那么重要的遗存则任其破败与损毁。

图1 西安明城区现状

Fig. 1 Spatial map of Ming City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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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护2.0——“物”到“境”的内涵拓展

1964年威尼斯召开第 2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

国际会议，通过了《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
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保护文物

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提

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还包括

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

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文化遗产保护

的意义得到提升，表现为地域范围趋于完整及精神方

面的初步探索。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不仅限于

“纪念性”空间本体，而且开始趋于对“完整性”价值的

探讨。

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上通过的《The declara⁃
tion of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不仅包

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位于城镇和特色村落

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和人工环境”，此处的“环境”

相比第 1阶段的保护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从“建筑物

及周边地区”扩展到“城镇或村落的自然和人工环境”，

文化遗产保护的物质背景得到延展。

1987年通过的《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
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

章》，简称《华盛顿宪章》）中提到，“文化财产无论其等

级多低，均构成人类的记忆”，旨在寻求促进历史城市

或历史地区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协调，并鼓励对

这些文化财产进行保护[6]，说明人们已不再单纯地以遗

产的功能性、美学价值、考古价值作为评判遗产是否有

保存意义的标准。还探索了“独特的文明”“有意义的

发展”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从单纯探讨物质遗存的价

值到开始探究人类精神方面的价值，从注重建筑遗产

本体到开始关注本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但就其保护

实践而言，“维持原状”的保护方式仍是文化遗产自然

破损与失落的原因之一，随着保护范围的整体扩大，也

出现了遗存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

3.3 保护3.0——“物”“境”与“人”的共生协同

1992年，在圣菲召开的第 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

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遗产概念。1994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编制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

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指出，文化景观是“人类

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其含义“与以往单纯层面的遗

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的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7]。人们开始关注于文化遗产的持续利用。《瓦莱

塔原则》提到，“各种不可再生资源，应将其消耗降至最

低，并鼓励重复和循环使用”[8]，相比前两个阶段，《瓦莱

塔原则》特别提出了对文化遗产资源循环利用的原

则。从“历史建筑”到“历史环境”，再扩展到“历史城

市”，所保护的地域范围随着人们对保护认知的深入而

得到进一步扩大。《瓦莱塔原则》指出“环境”是“具有历

史意义的城市遗产所处的自然或人造脉络，它们影响

感知、体验或欣赏这些地方的静态或动态方式，或是与

这些地方具有直接的社会、经济或文化联系”，文化遗

产已经开始强调历史环境与生活环境的结合。

2011 年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大会探讨的历史景观方法从

城市发展的持续性上考虑城市遗产保护问题，将城市

遗产置于发展的整体背景中探索其价值和意义，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打开新的视野。2016年
第 3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

会）[9]通过的《New urban agenda》（《新城市议程》）进一

步强化这种观念，“应致力于可持续地利用城市和人类

住区的有形和无形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突出他们在

恢复和振兴城市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加强社会参与和

行使公民权的途径”[10]。文化遗产保护注重的不仅仅是

空间本体环境，而更注重了社会、生活、文化环境相互

之间的联系。

随着人们对遗产认知的深入，从单一的物质转向

多元的遗产，更加注重以“人”的角度重新定义保护与

发展的观念，塑造可持续的保护发展观；从“物”“环境”

再到整个“城市”，并且将整个城市视作一种历史文化

资源和整个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整体性保

护和继承，强调日常生活的参与共享，塑造共生的城市

环境。“共生”一词本源于生物学中“两种不同生物之间

所形成的互利关系”。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在《新共生

思想》一书中认为共生是“包括对立与矛盾在内的竞争

和紧张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赋有创造性的关系”

“共生在相互对立的同时，又相互给予必要的理解的和

肯定的关系”[11]。共生遗产即遗产的“活化再生”，遗产

保护离不开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背景的支撑，遗产保护

的内涵与外延由原初的物质保护到注重保护其周围的

物质环境，扩大到对非物质形态的探索，再扩大到对其

文化背景、整体环境以及文化价值的回归。人们对待

历史的观念在价值观念的长期批判与演进中得到深化

与丰富，终于从“历史静物”走向了“共生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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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厚度+活态：西安明城区保护规划策略

西安明城区作为城市历史的起点和发展的中心区

域，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保护规划基于文化遗

产的核心价值和城市发展框架展开，尊重历史的真实、

关照当下的需要，在梳理辨识历史本底、生活样态的基

础上，明确其本底价值和保护目标，并构建系统的明城

区保护规划策略（图2）。

4.1 厚度：明城区文化遗产本底辨识

城市作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在特定的自然

环境基底上萌发生长，经过不同时期的空间营造形成

了历史层的累积和融合。厚度构建了城市文化基因的

整体序列，历史层叠加和衍生的复合结果成为体现历

史城市的关键特征。西安地处关中地区，两山对望、原

野舒展、塬隰相间、八水环绕，优良的地理环境特征造

就了营造人居环境的先决条件。周秦汉唐的都城营

建、明清西安的西北重镇及当代西安的建设，在西安的

自然地理空间上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起始于隋唐长

安城的明城区以明洪武改建的城墙为界，目前片区内

存留国家级文保单位 14处、省级文保单位 26处、市级

文保单位15处、古树名木44处、历史建筑49处。

建成环境既包含这些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建

筑，也包括城市的一般区域，“即便在最普通的没有什

么特色值得保护的区域，我们也可能找寻到那些可贵

之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那些即将被清除干净以备

重建的地区，我们都能寻觅到一些环境的痕迹，它们至

少可以追溯到活着的这一代人的最初记忆”[12]。城市建

成遗产概念的生成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意义显

而易见[13]。明城区历史与现实的复合形态需要得到足

够的关照，形成对文化价值的真实判定。因此，明城区

文化遗产本底辨识在“厚度”的指向上包含2个层次：第

一，历时语境下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层叠厚度，每个

历史层的价值都应当得到确认，而非抽取片段的风貌

呈现；第二，共时语境下城市空间片区所形成的关联厚

度，每个片区的价值也应当得到确认，而非抽取重点的

单一呈现。

4.2 活态：明城区社会生活本底认知

从神的宫殿到英雄的舞台，无论是农耕时代还是

工业时代，城市作为“人的家园”的要义受社会经济发

展和认知水平的局限，始终被资源垄断者的宏大光环

遮蔽。

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城市终于回归聚落空间的本

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得到真实的关切。历史城市保护

的目标不是重现历史的辉煌，而是关照文化的持续生

命力，生活作为建成遗产的基本内容更是历史城市保

护的前提，而不应遭致屏蔽与驱逐。

明城区的生活样态和空间类型丰富，历史上形成

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处、省级非物

质文化保护遗产 1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共 20
项。现实的生活主要包括居住、文化、休憩等类型，明

图2 西安明城区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Fig. 2 Technical route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Ming City i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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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内典型传统居住性街区共 7处。历史性居住街区

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地域特色文化，体现着一座城市的

特征记忆、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这种具有城市记忆的

历史街区也被赋予了时间性、空间性及社会性等方面

的特征。有集中的公园绿地 5处，代表性城市广场 3
处，围绕东西南北4条大街和顺城巷形成独特的街道生

活空间体系。明城区内文化场所数量繁多，种类丰富，

大体分为售卖、娱乐、鉴赏、信仰等。大部分文化活动

现状良好，少数存在业态发展更新不及时或保存欠佳

导致现状活力低下等情况。

4.3 明城区文化遗产价值判定和保护目标

通过对西安明城区文化遗产和社会生活本底的辨

识认知，明确其在社会、文化、空间、经济等方面的价值

特质。在文化方面，作为世界历史名城的重要载体，是

当代城市文化创新的核心动力，通过文化层不断叠加

以及城市建造和生活经验不断累积构成城市独特性，

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归属；在社会方面，作为城市历史记

忆和集体的重要载体，是西安本土特色生活的集中体

现，承载城市活力、展现城市多样创造性核心空间；在

空间方面，作为西安城市空间系统的核心片区，通过城

市格局、轴线等确立凝结城市空间的整体构架，是体现

西安历史和当代城市风貌多元复合的典型区域；在经

济方面，作为西安城市文化商业消费的核心片区，承载

着当代城市文化休闲生活，孕育新时期城市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泉，是城市公共、休闲、旅游生活的集聚区。

西安明城区保护目标以价值为中心，充分发掘继

承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历史和当下、文化与生活

共存，营造一个叠合真实历史厚度，承载多元生活样态

的城市核心片区。

4.4 文脉持续——基于遗产厚度的保护策略

首先，明确明城区的保护对象和类型。一方面对

物质空间资源进行分类、分级整理，梳理出文物点、历

史街区、界限（轴线与边界）点、线、面的空间发展现状；

另一方面对非物质资源进行整合与挖掘，重点对日常

生活、公共生活、文化生活、风俗生活等进行系统梳理。

其次，构建差异化的保护路径。根据对象类型、对

象级别、保存现状与保护现状，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方

式。对于明城区内有迹可循的资源进行就地保护，在

保护的同时，要注重本体与其背景环境的协调；同时关

照非物质文化资源、不可见遗迹、其他建成环境的保护

发展。

最后，对可见遗存与失落遗迹分别建立可持续发

展策略。采取就地保护、环境协调和遗迹信息再现相

结合的保护策略。具体包括：划定保护区、环境协调区

范围，明确保护的具体手法，明确环境协调方式；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其他建成环境，以景观、标

识、公共空间、有机更新等方式进行持续性保护。

4.5 有机更新——利于动态发展的利用策略

首先，明确既有空间的利用原则，构建正确的保护

价值观念。在不破坏资源本身真实性信息的前提下，

对资源进行适当利用，维护资源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合

理确定利用的力度与强度，严格划定保护范围及控制

边界，强化资源保护的完整性原则；对资源利用的方式

与强度决定了再利用的力度，渐进式地开发有利于延

长资源利用的适应期，突出弱干预原则；对资源进行客

观认识与定位，有利于更合理化利用，突出公平正义原

则。

其次，根据具体对象采取多元复合式的利用方式，

全方面激活明城区。通过功能置换对明城区功能较不

恰当的片区或节点进行适当调整；通过产业调整对单

点式产业进行产业链延长，更要对目前的潜力产业进

行升级，激发该片区活力；通过景观提升对单调的景观

进行丰富，并对景观的功能与内涵进行多元化复合协

调，使之与资源共同和谐发展。

第三，建立有机更新利用策略，实现明城区的有机

更新。对于节点性空间进行活化，突出主体核心价值，

以点连线，复兴明城区传统线路；丰富明城区各个轴

线，适当恢复轴线实现廊道，以线织网，提升明城区整

体生活品质；持续进行历史街区文化营造，以网营面，

激活明城区各片区的自主更新。

5 结论
共生遗产是一种旧的存在形态与新的存续方式的

相互适应，是历史与当下的交织，是对“变化”的管控。

“新旧共生，和而不同”是遗产活化再生的理想境界[14]，

也是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共生”的内涵价值所在。城

市历史片区的保护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

基于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发展框架进行思考，全面认识

历史城市的综合价值与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历史城市

面临的复杂局面，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生活和城

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三者充分结合。面临

新时代的矛盾和发展诉求，城市的保护与发展是民族

文化复兴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持续思考和切

实实践是当下尤为迫切的工作与探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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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depth + sustainable flexibility: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Ming city
in Xi'an from the "historical stationary object" to the "symbiotic heritage"

Abstract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Xi'an conservation planning of historic cities i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the "destruction for conservation" and "destruction for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problem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ities
generally in concept, principle and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cultural heritage”, the survey of the heritage resources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in Ming c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ervation concep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rom the "historical stationary objects" to the "symbiotic heritage"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epth" and "sustainable flexibility".
KeywordsKeywords historical layers; sustainable living; historical stationary objects; symbiotic heritage; Ming City in X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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